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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05284.htm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

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调查工作的通知(安监

总厅应急〔2007〕87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，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： 为

贯彻落实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事故应

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应急〔2007〕88号），全

面掌握各地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工作情况，进一步

推动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的开展，实现2007年底

前形成覆盖各地区、各部门、各生产经营单位“横向到边，

纵向到底”的工作目标，决定对全国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

编制情况进行摸底调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调查

范围 调查的范围是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

察机构和各级各类生产经营单位。 二、调查内容 （一）省级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情况

（见附表1）。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。 （

二）市（地）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所属县（市）级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情况（

见附表2）。由市（地）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。

（三）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所属监察分局安全生产事故

应急预案编制情况（见附表3）。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

责填写。 （四）所在地中央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报备

情况（见附表4）。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。

（五）省属企业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情况（见附



表5-1），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；市（地）

属企业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情况（见附表5-2），

由市（地）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；其它企业安

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情况（见附表5-3），由县（市）级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填写。 为便于统计分析，将企业

按照行业类型进行了原则划分，多种经营型企业按其从事的

危险性较大行业确定行业类型，无法归类的企业归入其他类

型企业。企业大小原则上分为2类，大中型企业是指从业人

员300人以上（含300人）或年销售额3000万元以上（含3000万

元）的各类企业，其他为小型企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